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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八德區公所農經課標準作業流程圖

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



桃園市八德區公所農經課標準作業流程說明

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

	作業

階段
	作業流程
	權責單位

/人員
	步驟說明
	作業

期限

	收件
	申請人提出申請
	農經課

總收文
	壹、農經課開立規費單。

貳、申請人至農會繳交規費，收據貼至申請單背後，並將申請書及相關資料送總收文掛號。
	略

	審查
	承辦人審查案件
	農經課

承辦人
	承辦人依業務程序規定辦理。
	略

	
	通知補正
	農經課

承辦人
	各承辦人審查民眾申請案件時，如需請民眾補正時，應在審查後立即電話或函文通知單，請申請人於七天內補正。
	立

即

	
	通知退件
	農經課

承辦人
	如通知後，申請人於七天內尚未補正，則予以退件。
	1~7

天

	繼續

辦理
	繼續辦理
	農經課

承辦人
	通知會勘
	7

天

	繼續

辦理
	繼續辦理
	農經課

(都發課)

(水務局)

(水利會)
	現場勘查
	7~14天

	結案
	結案
	農經課

承辦人
	承辦人依業務程序規定辦理結案。
	14~21天


結案





申請人提出申請





作業階段





作業流程





作業期限





略





審查





收付





承辦人初審案件





資料補正或退回





通知會勘





繼續辦理





7天





7~14天





核判





實地勘查





14~21天











1~7天





繼續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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